
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喀麦市监处罚〔2025〕203号
当事人：麦**

身份证号码：653121********363X

现住地址：新疆麦盖提县*******

联系电话：155********

2025 年 10 月 09 日，我局收到麦盖提县人民检察院交办

的检察意见书（麦检刑行意〔2025〕48 号），内容为：“本院

办理麦**妨害药品管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过程中，发现被起

诉人麦**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刑法》第一百四十二

条之规定，应当以妨害药品管理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麦**

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态度较好，没有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社会危险性较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对麦**

作出相对不起诉。我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认为应当对被

不起诉人麦**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现移送你单位办理。现

将该案件移交给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望进一步核实调

查处理”。

经查询注册许可和行政审批系统得知您未办理药品经

营营业执照，未向喀什地区注册许可窗口和新疆政务服务平

台提交药品经营许可的申请材料。您经营的麻药“PROAEGIS”

是 2024 年 1 月 18 日通过微信从乌鲁木齐购买的，供货商的

微信昵称：明瑞花 4019，微信号：M15719998846；当时购进

15 盒，购进价 12 元/盒，销售了 4 盒，销售价共计 83 元；1、



2024年 8月左右向麦盖提县尕孜库勒乡努**以20元/盒的价

格销售了 2 盒；2、2024 年 09 月左右向麦盖提县尕孜库勒乡

吐**以 23 元/盒的价格销售了 1 盒；3、2024 年 9 月向**以

20 元/盒的价格销售了 1 盒。销售麻药“PROAEGIS”所产生

的违法所得 83 元，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品的违法

事实成立。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麦**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证明当事人的合法

身份；

2、麦盖提县检察院交办的检察意见书 1 份（麦检刑行

意〔2025〕48 号），证明案件来源合法有效；

3、“浙江华才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根据《化妆品安全技

术规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2015 年版）第四章

2.23 高效液相色谱法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报告编号为：

HB2400051-G）、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出具的关于“Romantic、PROAEGIS、TKTX、无标识大白管”

等 7 个产品的认定意见（喀地市监稽函【2024】14 号）各 1

份，证明当事人经营的产品属于药品；

4、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制作的《询问笔

录》、麦盖提县公安局制作的询问笔录、侦查终结报告书各

1 份，证明当事人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品的事实及

经过；

5、现场照片 1 张，证明当事人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

经营药品的事实。

2025 年 10 月 31 日本局向您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

（喀麦市监罚告〔2025〕203 号）,2025 年 11 月 03 日您向



本局提交了陈述申辩书，申请减轻处罚，申辩理由：1.因为

我的法律意识淡薄,导致违法行为的发生，案发后我深刻认

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也认识到了自己行为后果的严重性，

为此我很惭愧，以后也会引以为戒，保证不会再犯这样的错

误。2.我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需定期检查，长

期吃药，费用比较高。3.我为了创业，2025 年 10 月从喀什

农商银行喀什支行贷款了 55 万元，还款压力很大。执法人

员采纳您的陈述申辩第 1、2 项理由，并进行调查核实，申

辩内容属实，理由充分。于 2025年11月20日，我局案审委

员会召开集体讨论会研究决定，对您的违法行为减轻处罚。

本局认为，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品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从

事药品批发活动，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药品

零售活动，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

不得经营药品”的规定，已构成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

药品的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未

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

可证生产、销售药品的，责令关闭，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

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包括已售出

和未售出的药品，下同）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

罚款，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之规定，

经过法制审核，我局决定对您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待销售的麻药“PROAEGIS”11盒（详见麦公



（森）扣字【2024】237号）；

2、没收违法所得 83 元；

3、处以 10000 元的行政处罚，以上罚没款合并执行处

以 10083元的罚款。

您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

没款缴至麦盖提县财政局国库股（账号：3012348029200018
027），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您（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麦盖提县人民政府或喀什地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

麦盖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为六十日，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

过六十日的从其规定；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为六个月，

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5 年 11 月 21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叁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